
剑编办〔2019〕57号

中共剑阁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调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部分

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医疗保障局：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川编办发〔2019〕108号）和《剑阁县机构改革方案》（剑委〔2019〕22号）精神，以及部门“三定”规定有关职责调整情况，结合《剑阁县行政权力清单（2018年本）》，现就部分行政权力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部门职责分工，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险职责所对应的9项行政权力事项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县医保局共同行使。

二、取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审批”行政确认事项。
三、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请同步制定或调整完善本部门责任清单，报县委编办并向社会公布。

四、调整后，请尽快完成工作交接，及时在政务服务大厅及一体化服务平台对应调整相关事项，修订完善办事指南，简化审批服务手续，优化办事流程，确保工作连续不断，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特此通知。

附件：部分行政权力事项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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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部分行政权力事项调整表
	调整的

职责
	权力类型
	序号
	权力名称
	事项调整情况

	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险职责
	行政处罚
	1248
	对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的处罚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县医疗保障局共同行使

	
	行政处罚
	1249
	对缴费单位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或者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处罚
	

	
	行政处罚
	1250
	对缴费单位伪造、变造、故意毁灭社会保险缴费等财务账册、材料，或者不设账册，致使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无法确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1251
	对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或者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的处罚
	

	
	行政处罚
	1253
	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处罚
	

	
	行政强制
	4531
	对未按规定缴纳或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加收滞纳金、划拨社会保险费
	

	
	行政强制
	4582
	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社保基金资料予以封存
	

	
	行政检查
	4836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4838
	社会保险稽核
	

	
	行政确认
	4743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审批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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